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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虹计通智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由于上海华虹计通智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和上海华虹挚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同为上海华虹（集团）有限公司控股

的公司，故华虹挚芯为公司的关联方。公司与华虹挚芯的日常交易为关

联交易。 

2、公司（买方）于 2013 年 8 月 20 日和嘉轩至诚科技有限公司（卖

方）及华虹挚芯签订采购合同，委托华虹挚芯采购高见泽硬币模块

ESM-2500（A），合计为 42,445 美元。 

公司（买方）于 2013 年 8 月 30 日和嘉轩至诚科技有限公司（卖方）

及华虹挚芯签订采购合同，委托华虹挚芯采购高见泽硬币模块

ESM-2511RA(F)及高见泽硬币模块 ESM-2511RB(G)，合计为 1,368,000 日

元。 

公司（甲方）于 2013 年 10 月 30 日和华骏兴科技有限公司（丙方）

及华虹挚芯（乙方）签订采购合同，委托华虹挚芯采购纸币处理模块、

纸币钱箱，合计为 59,800 瑞士法郎。 

公司刚于近日收到以上三份关联交易合同。 



货物采购单价由华虹计通负责与国外供应商谈判，华虹挚芯根据与

华虹计通于 2013 年 1 月签署的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协定收取代理费。 

3、公司已于2013年1月14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13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与华虹挚芯的日常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成立时间：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二十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壹仟万元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赵明 

注册地：上海市张江高科园区碧波路 177 号 402 部位 401-403 室 

税务登记证号码：310115703135710 

经营范围：集成电路及配套产品的研制、销售，及以上相关领域的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企业经营涉及

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上海华虹（集团）有限公司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华虹挚芯总资产和净资产分别为

52,633,981.09 元 和 12,410,733.51 元 ， 2012 年 度 净 利 润 为

1,562,601.99 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 

2013 年 9 月 30 日，华虹挚芯总资产和净资产分别为 80,918,411.55

元和 12,566,866.66 元，2013 年前三季度净利润为 158,458.65 元，以



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

易行为，交易价格系按市场方式确定，定价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及其

他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同一 

成交金额： 42,445美元 

支付条款：合同签订后5天内，买方通过进口代理商向卖方以电汇方

式支付合同总金额30%的预付款，买方通过进口代理商在交货日期前30

天开立合同总金额70%，以卖方为受益人的不可撤销即期信用证。 

关联人在交易中所占权益的性质和比重：华虹挚芯仅作为公司代理

进口服务商，根据双方于2013年1月签署的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协定收取

代理费。 

协议的生效条件：除非合同中另有说明，本合同经双方签字后即开

始生效，合同有效期至质保期结束。 

2、合同二 

成交金额：1,368,000日元 

支付条款：合同签订后5天内，买方通过进口代理商向卖方以电汇方

式支付合同总金额30%的预付款，买方通过进口代理商在交货日期前30

天开立合同总金额70%，以卖方为受益人的不可撤销即期信用证。 

关联人在交易中所占权益的性质和比重：华虹挚芯仅作为公司代理



进口服务商，根据双方于2013年1月签署的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协定收取

代理费。 

协议的生效条件：除非合同中另有说明，本合同经双方签字后即开

始生效，合同有效期至质保期结束。 

3、合同三 

成交金额：59,800瑞士法郎 

支付条款：合同签订后甲方在二个工作日内支付货款100%，由甲方

以人民币方式付给乙方（代理）在二个工作日内给丙方电汇支付外币。 

关联人在交易中所占权益的性质和比重：华虹挚芯仅作为公司代理

进口服务商，根据双方于2013年1月签署的委托代理进口协议书协定收取

代理费。 

协议的生效条件：除非合同中另有说明，本合同经双方签字后即开

始生效，合同有效期至质保期结束。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经营性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

的正常所需，此部分交易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经营，促进公司发展，是

合理的、必要的。上述关联交易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上述关联交易不会

导致公司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公司采购的高见泽硬币模块 ESM-2500（A）将用于公司承接的苏州

轨道交通扩容工程。公司采购的高见泽硬币模块 ESM-2511RA(F)及高见

泽硬币模块 ESM-2511RB(G)将用于公司的样机开发。公司采购的纸币处



理模块、纸币钱箱将用于公司承接西安地铁 1号线一期工程项目。这些

项目目前都处于实施阶段，它们的实施将对 2013 年的业绩产生正面影响。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

金额 

截至2013年11月11日，公司与华虹挚芯累计签署关联交易合同金额

为1,814,904瑞士法郎，543,440欧元，42,445美元，1,368,000日元。 

七、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陆强先生、张肇平先生、韩斌先生对上述关联交易发

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与关联方上海华虹挚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关

联交易，是按照公平自愿原则进行的，定价公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且不影响公司运营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

利益的行为，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关联交易事项时，

关联董事作了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同意公司与关联方

上海华虹挚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在 2013 年累计签署代理进口合同超过

2000 万元，货物采购单价由华虹计通负责与国外供应商谈判，代理费用

按照历史水平确定，最高不超过货物采购价格的 1％。 

八、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东方花旗证券通过查看相关业务合同，董事会决议和独立董事意见，

对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 

根据核查，东方花旗证券认为： 

公司与华虹挚芯的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批准，独立董事发表了



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且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同时上述关联

交易定价公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且不影响公司运营

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保荐机构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上海华虹计通智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